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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应千一

本报讯 近日，湖州市南浔区东迁街道

南林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内，一起历时3个

月的矛盾纠纷圆满化解。双方当事人因同

心村五子兜征地拆迁房子互换问题产生纠

纷。为此，驻站的民警、专职调解员、综合行

政执法人员、网格员等专门成立调解小组，

听取各方诉求，理清诸多环节，最终成功调

解。

近年来，南浔区围绕“基层看得见管不

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探索建立基

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全区建成39个片区

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保障群众解纷无忧。

将“矛调微中心”、“公安+执法”联勤站、全科

网格管理站“三站合一”，统筹条线、网格和

社会三方力量，打造“一站统管通办”的基层

治理新模式。近日，这一模式成功入选全国

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案例。截至目前，工

作站已累计接待群众来访2.18万余人，解决

群众反映事件 10421 件，调解矛盾纠纷

8597起。

通讯员 沈燕

本报讯 近日，长兴县洪桥镇应急管理

站联合消防站、陈家埭村、排田漾村扎实开

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前期检查

人员开展了摸底调研，依据底数分析研判风

险点，确定有限空间9项重点整治内容，印

发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并督促辖区内的工贸

企业迅速开展专项整治，共排查出有限空间

作业企业7家。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对排查

出的场所进行“安全体检”，帮助企业查隐

患、堵漏洞，筑牢企业安全屏障。

通讯员 沈放

本报讯 近年来，长兴县夹浦镇深入推

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攻坚行动，不断完善信

访评理、领导接访、条块联动等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领导干部深入矛盾问题集中的村社、

项目开展接访下访，并根据事项难易程度分

类处理，妥善解决了一批时间跨度长、涉及

主体多、成因复杂的积案。自机制实行以

来，历史遗留信访问题化解率达73%。

该镇社会治理办还联合司法所、团委，

推出青年法律咨询入企入村活动，通过在中

心集镇、菜市场等场所设置法律咨询点，并

安排青年专职网格员、普法专员定期驻扎，

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2023年以来，累计

为企业、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60余次，

协助化解基层矛盾纠纷83起。

通讯员 黄磊

本报讯 近日，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社

会治理办联合派出所在辖区浙北超市开展

“反诈、禁毒、反邪教”主题平安宣传活动，用

最接地气的方式，帮助群众提升风险识别意

识。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

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讲解案例、有奖问答

等形式，向商户和群众宣传反诈、禁毒、反邪

教等知识，共发放宣传资料430多份。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平

安宣传形式，不断提高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

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双林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近日，安吉县孝丰镇政府在南台社区举办“共建平安、反对邪教”

社区服务活动。志愿者向社区群众介绍了邪教的危害、骗人手段、遇

到邪教怎么办等内容，引导群众自觉防范邪教，共建和谐社区。

通讯员 吴松龄

近日，安吉县梅溪镇社会治理办联合梅溪派出所在龙翔社区开

展直播反诈宣传活动，以线下授课、线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向老百姓

宣传常见的诈骗类型、方式等，提醒群众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通讯员 刘卓意

多元解纷排忧

堵上安全漏洞

强化源头治理

送上平安锦囊

共建和谐社区

直播宣传反诈

（2023）浙0105执3887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2月3日10时

至2024年2月4日10时止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江水森持有的杭州晋一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42.85714%股权价进行二拍公开拍卖。拍
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二拍流拍将继续下一流
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逾期不提交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受限自行咨
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7民初3330号

方勇琦：本院受理浙江博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方勇琦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127民初33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市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203破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于2023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市天
元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威远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宁波市天元投资
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服务中心A座10
楼，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方老师，
0574-86372973)，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4年2月23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宁波市天元投资
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清算期间，有关宁波市天元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
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
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

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
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宁波市天元投资实业有限公
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企
业各种印章、合同协议、财产等，并提交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以及相关印章。宁波市
天元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4
年3月5日14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地址：宁波市
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200号)。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199号

孙伟裕：本院受理原告钟丽嫦与被告孙伟裕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
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钟丽嫦的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
告解除婚姻关系；2.判令原告与被告婚生女孙梓琳由原
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整直至孩子十八
岁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本案定于2024年3
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349号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一兆韦德
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雍与被告一兆韦德
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
3月29日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4156号
张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德莱文食品店诉被

告张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
达（2023）浙0205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354号

深圳市云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宏
生与被告深圳市云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寻梦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
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
3月28日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352号

周令：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市拱墅区汪盛叉
车租赁服务部与被告周
令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
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
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4年3月28日14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941号

贺松江（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72****5815）：
本院受理原告叶明卫与被告贺松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59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叶
明卫撤回对被告贺松江的起诉。本案受理费650元，公
告费650元，由原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667号

程祥（公民身份号码：3401231995****6071）：本
院受理原告蔡荣波与被告程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6民初6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程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蔡荣波欠
款2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00元，公
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程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25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债务人名称

舟山市金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市昌兴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22355929.71

28399673.13

欠息

25952760.83

31306648.14

代垫费用

287120

188467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抵押人：舟山北上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任国定、
王海凤、周会昌、卓祥对 抵押人：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根据吕成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230229-1
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
让给吕成，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吕成履行相关义务。吕成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
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吕成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分别列示截至2023年10月30日的贷款
本金、欠息、代垫费用余额，系公司内部数据，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吕成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566623822、0571-87837983
吕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月25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3年10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经本机关调查，杭州市上城区秋涛北路176号交运大

厦裙楼第四层存在违法建筑物。据规划信息显示第四层

平台上仅有70.8平方米建筑，经现场勘查，第四层平台上

不仅有70.8平方米的原有建筑，还有相当一部分扩建建筑

物。该扩建建筑物顶部用彩钢瓦覆盖，四周用砖混结构组

成，共计面积257.42平方米。经查，前述建设行为系违法

建设。因目前无法确定该建设行为的建设者，为进一步查

清事实并依法及时处理，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

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

请上述扩建建筑物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主张权利，依法接受处理。逾

期不接受处理的，本机关将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六十四条之规定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塘工局路358号

联系电话：0571-86490231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彭埠街道办事处
2024年1月25日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彭埠街道办事处关于无主违法建筑的公告


